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人”）作

为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博”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

务》《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格力博 2025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年 9月 30日《关于同意格力博（江苏）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348号）同意注

册，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21,540,000股，面值为每股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0.85元/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49,509,000.00元。本次发行的保荐及承销费（不含增值

税）合计为人民币 161,228,887.00元，前期无相关预付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扣除本次发行剩余的保荐及承销费（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 161,228,887.00 元后的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3,588,280,113.00元汇入公司开

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749,509,000.00元，扣减保

荐及承销费（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61,228,887.00元，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不含



增值税）人民币 43,883,514.92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44,396,598.08元。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安永华明（2023）验字第 61457418_B01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2025年度投入金额为人民币 402,690,384.15元（包括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3,749,509,000.00
减：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不含税） 161,228,887.00
打入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总额 3,588,280,113.00
减：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 2,172,708,565.98
其中：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58,592,600.00

累计募投项目已使用资金 2,114,115,965.98
其中：募投建设项目 593,497,852.59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1,520,618,113.39
减：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25,635,000.00
减：超募资金回购公司股票 64,731,884.65
减：截至2025年12月31日支付的发行费用（不含保荐费用） 43,531,943.95
其中：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28,916,348.66

累计发行费用已使用资金 14,615,595.29
加：截至2025年12月31日利息收入与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及汇兑损

益净值
96,007,849.9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377,680,568.32
减：截至2025年12月31日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余额（注1） -
减：截至2025年12月31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流余额 1,361,000,000.00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16,680,568.32

注 1: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详见本文“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

际使用情况”之“（五）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格力博（江苏）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

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7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支行、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大华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分行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及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情况需要，结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规划及各子公司业务定

位，公司变更“年产 500万件新能源园林机械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并向子公司增资或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暨调整募投项目计划进度。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格力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博海南”）、Ultrapower

SG PTE. LTD. （以下简称“格力博新加坡”）和 Greenworks (Viet Nam)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格力博越南”）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和上述全资子

公司于 2023年 12月 6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内市分行及保荐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年产 500万件新能源园林机械智能

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2025年 6月 5日，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

资子公司 GREENWORKS (THAI BINH) COMPANY LIMITED 与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河内市分行及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因上市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应当通过募集资金专户实

施，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025年 6月 19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中吴支行及保荐人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相关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有 15个仍在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开户

主体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

类别
存储余额

1 格力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广化支行

11050209190022
83536

募集资

金专户
1,733,544.94

2 格力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钟楼支行
492378642494

募集资

金专户
39,078.74

3 格力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博爱路支行

32050162673700
000615

募集资

金专户
6,553,793.54

4 格力博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1023404945

募集资

金专户
-

5 格力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博爱路支行

32050162673700
000624

募集资

金专户
559,369.05

6 格力博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分行

40601010010082
9575

募集资

金专户
839,201.20

7 格力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都市桃源支行

10612101040011
682

募集资

金专户
0.01

8 格力博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钟楼支行

80800188000289
964

募集资

金专户
676,067.44

9
格力博

海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文昌支行

22010251192002
36185

募集资

金专户
-

10
格力博

新加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钟楼支行

NRA4585799335
88

募集资

金专户
-

11
格力博

越南海防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内市分行

01270001030000
09109

募集资

金专户
-

12
格力博

越南太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内市分行

01270001000016
50516

募集资

金专户
6,279,513.40

13
格力博

越南太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内市分行

01270001010000
26727

募集资

金专户
-

14
格力博

越南太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河内市分行

01270001000016
50489

募集资

金专户
-

15 格力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广化支行

11050209190017
30946

募集资

金专户
-

合计 16,680,568.32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运

用方案，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年产 500万件新能源园林

机械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年产 3万台新能源无人驾驶割草车和 5万台割

草机器人制造项目”、“新能源智能园林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补充流动

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实施主体变更情况

1.公司于 2025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年产 3万台新能源无人驾驶割草车和 5万台割草机器人

制造项目”、“新能源智能园林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2.公司于 2025年 8月 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年产 500万件新能源园林机械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

“年产 3万台新能源无人驾驶割草车和 5万台割草机器人制造项目”和“新能源

智能园林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3.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年产 500万件新能源园林机械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

目”、“年产 3万台新能源无人驾驶割草车和 5万台割草机器人制造项目”和“新

能源智能园林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进行延期，由 2025年 12月 31日延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其中：

“年产 500万件新能源园林机械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系前期美国与越南

间关税谈判尚未取得最终结果，因此该项目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进度较预期有所



滞后。截至目前，美越两国已就双边贸易关税问题达成框架性共识，公司经审慎

考虑，拟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

“年产 3万台新能源无人驾驶割草车和 5万台割草机器人制造项目”受设备

采购周期及调试进度、产能规划等因素影响，项目整体进度较预期有所推迟。为

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公司拟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

“新能源智能园林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公司对项目建设方案及施工节奏

进行了优化调整，同时提高了研发设备选型标准，因此本项目的资金投入进度有

所滞后。经综合评估，公司拟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6

年 12月 31日。

4.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及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金额的议案》，同意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年产 500万件新能源园林机械智能制

造基地建设项目”）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金额，公司拟将使用募集资

金向项目实施主体增资的金额上限由原不超过 2,5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调

整为不超过 5,500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之前或募投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5年 6月 17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人民币 1,200,000,000.00元全部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此次归还的募集资



金使用期限未超过 12个月。

2.公司于 2025年 6月 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进度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之前或募投项目需要时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

户。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流余额为人民币

1,361,000,000.00元，主要用于支付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款项。

（五）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公司于 2024年 2月 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并于 2024年 2月 19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

民币 200,0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

述额度自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上述额度

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存使用。

2.公司于 2025年 2月 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

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上

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存使用。

保荐人已就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出具核查意见。

2025年度，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发行机构
产品

名称
类型

投资金额

（人民币元）
起止期限 当期状态

期末余额

（人民币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钟楼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210,000,000.00 2024/11/15-2025/2/14 到期赎回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钟楼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190,000,000.00 2024/11/15-2025/2/17 到期赎回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广化

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100,000,000.00 2025/1/8-2025/2/18 到期赎回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博爱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10,000,000.00 2025/1/13-2025/2/14 到期赎回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博爱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25,000,000.00 2025/1/13-2025/2/14 到期赎回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钟楼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210,000,000.00 2025/2/25-2025/6/25 到期赎回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钟楼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190,000,000.00 2025/2/25-2025/6/27 到期赎回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博爱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20,000,000.00 2025/2/25-2025/3/28 到期赎回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广化

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25,000,000.00 2025/2/25-2025/3/27 到期赎回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广化

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75,000,000.00 2025/3/3-2025/6/27 到期赎回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博爱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20,000,000.00 2025/4/3-2025/4/29 到期赎回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州博爱

路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20,000,000.00 2025/5/13-2025/6/27 到期赎回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钟楼支行

结构

性存

款

保本

理财
50,000,000.00 2025/9/15-2025/10/31 到期赎回 -

合计 1,145,000,000.00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以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已经

全部到期赎回。本报告期现金管理的收益为人民币 4,377,222.53元。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

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25年度，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超募资金用于回购股份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推动公司股票价值合理回归，促进公

司长期稳健发展，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自筹资金及部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取得的超募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截

至 2025年 5月 22日，公司此次股份回购期限已届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其中超募资金使用金额为人民币 64,731,884.65元。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其他募集资金目前存放于公司银行募集资金专户中，将按照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计划逐步投入。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为提升运营管理效率，公司于 2024年 9月 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外汇、

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后续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先以银行承兑汇

票、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的部分款项，后续定期统计以

银行承兑汇票、外汇、信用证、自有资金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的款项金额，再从

募集资金专户等额划转至非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



推进，公司“年产 500万件新能源园林机械智能制造基地建设项目”以及“新能

源智能园林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在实施期间，根据实际需要并经相关审批后，

等额置换募集资金人民币 197,364,184.29元。该部分等额置换资金视同募投项目

已经使用资金。

四、改变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并于 2023年 9月 15日召开了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向子公司增资或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

项目暨调整募投项目计划进度、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并向子公司增资或提供借款以实

施募投项目暨调整募投项目计划进度、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等相关事项。上

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改变情况，详见“附件 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经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披露不及时、不真

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

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实际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6）

专字第 70044280_B03号），认为：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的募集资金专

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相关格式指南编

制，如实反映了 2025年度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

实际使用情况。

七、保荐人的核查工作

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抽查凭证以及沟通交流等多种形式，对格力博募

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及募投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核查方式主要包



括：查阅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支付凭证、格力博关于募集资金情

况的相关公告、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并与格力博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八、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格力博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符合《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规和文

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力博（江苏）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刘新浩 黄建飞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注 1） 3,544,396,598.08
本 年 度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402,690,384.15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 累 计 投

入 募 集 资

金总额

2,263,075,450.63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7,023,100.00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61%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改

变项目

（含部分

改变）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1）
（注 2）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年产 500 万件新能

源园林机械智能制造

基地建设项目

是 1,169,000,000.00 1,111,976,900.00 257,754,275.84 314,413,802.48 28.28
2026年 12月

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年产 3 万台新能源

无人驾驶割草车和 5
万台割草机器人制造

项目

是 340,000,000.00 397,023,100.00 69,020,494.68 221,435,182.68 55.77
2026年 12月

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新能源智能园林机

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447,000,000.00 447,000,000.00 75,910,686.03 116,241,467.43 26.00

2026年 12月
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4.补充流动资金及偿

还银行贷款项目（注

3）
否 1,500,000,000.00 1,500,000,000.00 4,927.60 1,520,618,113.39 101.37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456,000,000.00 3,456,000,000.00 402,690,384.15 2,172,708,565.98 62.87 - - - -
超募资金投向



1.尚未指定用途 否 88,396,598.08 - - -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 25,635,000.00 - 25,635,000.00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回购公司股份（注

4）
否 - 62,761,598.08 - 64,731,884.65 103.1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88,396,598.08 88,396,598.08 - 90,366,884.65 102.23 - - - -
合计 3,544,396,598.08 3,544,396,598.08 402,690,384.15 2,263,075,450.63 63.85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见前文“三、（二）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实施主体变更情况”相关内容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见前文“三、（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相关内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见前文“三、（二）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实施主体变更情况”相关内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见前文“三、（二）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实施主体变更情况”相关内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前文“三、（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相关内容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见前文“三、（四）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相关内容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情况
见前文“三、（五）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相关内容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见前文“三、（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相关内容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见前文“三、（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相关内容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见前文“三、（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相关内容

注 1：上表中的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注 2：上表中的调整后投资总额为调整后的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注 3：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项目已累计投入总额人民币 1,520,618,113.39元，比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人民币 1,500,000,000.00元多人民币 20,618,113.39元，截



至期末投入进度约 101.37%，超过 100%，系 2023年度、2024年度及 2025年度该承诺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注 4：回购公司股份已累计投入总额人民币 64,731,884.65元，比超募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人民币 62,761,598.08元多人民币 1,970,286.57元，截至期末投入进度约 103.14%，

超过 100%，系超募资金利息收入。



附件 2：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改变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 度 （ % ）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改变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年产 500万件新能源园

林机械智能制造基地

建设项目

年产 500万件新能源园

林机械智能制造基地

建设项目

1,111,976,900.00 257,754,275.84 314,413,802.48 28.28
2026年 12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 3万台新能源无人

驾驶割草车和 5万台割

草机器人制造项目

年产 3万台新能源无人

驾驶割草车和 5万台割

草机器人制造项目

397,023,100.00 69,020,494.68 221,435,182.68 55.77
2026年 12月 31

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1,509,000,000.00 326,774,770.52 535,848,985.16 35.51 - - - -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见前文“四、改变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相关内容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见前文“三、（二）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实施主体变更情况”相关内容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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